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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鲤政工信〔2024〕7 号

泉州市鲤城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2024 年
市级重点工业节能改造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：

根据《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4 年省重点工业节

能改造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工信函节能〔2024〕77 号）等

文件，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，鼓励引导我市工业企业加大绿色

发展力度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，经研究，将 2024 年重点工业节

能改造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范围

（一）支持企业实施低效设备更新改造、能效水平提升等节

能改造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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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支持重点用能工业企业实施厂区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

并消纳自发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化节能改造项目。

二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项目须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以后建成投产（含 2022

年以来在建、拟建项目）。节能技改项目年节能量应在 300 吨标

准煤及以上。

（二）符合以下条件项目，将向省工信厅推荐申报 2024 年省

重点工业节能改造项目:

1.重点用能工业企业（能源企业除外）实施低效设备更新改

造、能效水平提升等节能改造项目（含实施厂区可再生能源项目

建设并消纳自发可再生能源的绿色化节能改造项目）。

2.项目改造后年节能量达 500 吨标准煤及以上。

3.2023 年已建但未列入省重点工业节能改造项目库、2024 年

在建或拟开工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其他要求

1.项目所在单位为泉州市辖区内注册登记的法人机构或分支

机构。

2.项目应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产业政策、市场准入标准、

资源开发、能耗与环境管理等要求，非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24 年本）》中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。

3.按工信部《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（产品）淘汰目录》（共四

批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对应淘汰的工艺技术、装备进行节能改造

的项目不得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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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和环境事故，无涉黑涉恶违法行为;

未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或失信企业名单。

三、申报流程

（一）申报材料

1.《2024 年福建省重点工业节能改造项目申报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申请表 1》，见附件 1）。

2.《2024 年福建省重点工业节能改造项目汇总表》（以

下简称《汇总表》，见附件 2）。

3.项目核准或备案有效文件复印件（仅拟申报省重点工

业节能改造项目提供）。

4.合作协议（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提供）复印件及其他佐证材

料。

以上材料均提交电子版，包括盖章扫描版、可编辑电子版各

一份。

（二）申报程序

项目申请单位向区工信局提交申请材料，区工信局按照本通

知及附件表格填报要求，对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后，汇

总项目材料，填写《汇总表》，正式行文报送市工信局;已列入 2023

年省级重点节能改造项目库且 2024 年仍在建项目，项目单位无

需重新申报，由区工信局填报《汇总表》后一并上报，结转列入

2024 年省级重点节能改造项目库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重点节能改造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，建立随时受理申请、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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